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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院蔣委員萬安，有鑑於知名法國藍帶廚藝學院擬於台灣設立

據點，先因外資之限制，無法在台灣設立分校；復轉與高雄餐

飲管理學院合資成立公司，欲聘兩名法國藍帶名廚來台授課，

依法須以補習班名義招生，卻又礙於「就業服務法」之規定，

致無法對外開班授課。此事件不僅凸顯我國相關法規有過時且

僵化之虞，所涉之行政部門如教育部與勞動部等，亦缺乏積極

而彈性之態度，審理外籍專業人士來台工作之案件。職是，本

席主張在不影響本國勞工之權益下，相關部會應儘速檢討研修

相關法令，以因應國際人才流動之趨勢；同時依規定增列指定

外國人在台得從事之專門技術性工作內容，讓法國藍帶名廚得

以來台教授廚藝，以滿足企業攬才及國人職能發展之需求，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擁有 120 年歷史的法國藍帶廚藝學院，被譽為「餐飲界的哈佛大學」，在全球設了四十個

分校。藍帶學院的授課老師，均為重量級之廚藝大師。每年有超過兩萬個學生赴藍帶廚藝

學院拜師學藝，從該校畢業之學生也大幅提升職場之競爭力。 

二、我國高雄餐飲管理學院於 100 年開始推動「高餐─藍帶廚藝卓越中心」，但因外資無法在

台設立分校，於是轉而由雙方合作以公司法人向高雄市教育局申請「廚藝卓越中心技藝短

期補習班」。且因「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補習班聘外籍老師來台

，只能教語文，不能教技藝。致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在台授課計畫被法令卡關，已報名之四

百位學生迄今無法上課。 

三、據此可知，我國法令對於專業技術性之外國人士來台就業之限制繁多，層層卡關之下，反

而限縮了自身的創新轉型與職能發展。而台灣原本有機會成為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在大中華

地區所設立的第一個據點，卻因此而一再拖延，甚至被上海於上（104）年拔得頭籌。 

四、事實上，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

以上校院所聘雇之外籍教師，並不僅限於教授語言。因而，去限縮補習班的外籍老師僅能

教語言課程，難謂合理。且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款之規定，除列舉之專門知識或特殊專長、技

術之工作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亦可聘僱外國

人從事。爰建議勞動部應儘速會商教育部等單位，將法國藍帶廚藝學院來台擬從事之廚藝

教學，增列於指定外國人在台得從事之專門技術性工作內容，俾利解套。 

五、另在不影響本國勞工權益下，勞動部應針對過於嚴苛且過時之法規進行檢討研修。而由教

育部所研擬，旨在鬆綁高教各種限制之「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行政院亦應儘速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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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立法院審議。 

（十五）本院林委員為洲，針對我國民眾對於自身勞工權益了解薄弱，

使民眾於職場上遭遇到相關勞工問題時，因自身對於勞工權益

相關法規的不了解，致自身相關權益受損，故為使我國人民加

強基本勞工權益意識，應將基本勞工權益相關規範和程序管道

納入各級學校課程，敬請行政相關單位研議後提出相關政策，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我國目前相關法規之規定，未有將基本勞工教育納入各級學校之課程，而僅有大學相關

專業學系有開設相關內容課程，使人民對於自身勞工權益意識相對薄弱，又依勞動部 104

年統計，我國青年就業人口 77.4 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的 6.99%，103 年 5.7 萬職災案件中

，青年勞工職災就達 7,968 件，占比 13.87%，顯示初入職場之青年因對於自身勞工權益不

了解而發生職災比例較其他年齡層勞動人口多，為加強未來增加之勞動人口，勞動教育推

行有其必要性。 

二、又依我國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二條所規定之內容為保障人民工作權及其他自由權利，係

為憲法使人民得享有基本福祉權利，且勞工基本權益應同時為工作權和其他自由權利所保

障，為使人民提升自身勞工權益意識，故應納入勞工基本權益教育課程於各級學校，以實

現憲法所保障工作及其他自由權利之規定。 

三、綜上所述，為全面提升我國人民對於勞工基本權益之認識，應將勞工權益相關課程及程序

管道納入各級學校修習之內容，以提升人民勞工權益意識，為實現憲法所規定人民福祉，

政府相關單位應研議相關辦法，並訂定執行政策。 

（十六）本院林委員為洲，針對我國觀光市場，近日東南亞旅客逐漸增

多；另東協市場係為世界各國爭取的新興經濟體之一，惟臺灣

東南亞語言之人才培育長期欠缺，且並未因新住民而取得優勢

，爰此急需檢討。故本席要求行政院相關部分，以我國東南亞

新住民為主，制定一系列東南亞語言、文化專家培育政策，並

鼓勵大學將原已飽和的外文（英文）系改設為東南亞語相關學

系，以利推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深化交往之基礎，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